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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１４点３０分
召开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四路２９号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Ａ座１９楼１号

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
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
投票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１５：００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１５：００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２０１９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２０１９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２０１９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关于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

５ 关于 《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６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７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８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２０１９年度薪酬的议
案 √

会议还将听取《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１、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刊载的相关公告。
２、 特别决议议案：７
３、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４、６、７、８。
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三） 公司采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网络投票

系统，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结算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现将网络投票事项说明如下：

１、 本次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下午１５时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下
午１５时。 为有利于投票意见的顺利提交，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
录中国结算网上营业厅（网址：ｉｎｖ．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或关注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
算营业厅”）提交投票意见。

２、投资者办理网络投票业务前，需尽可能对相关证券账户提前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
务功能，开通网络服务功能的方式如下：

第一步：访问中国结算网站（网址同上），点击右上角“注册”，填写姓名 ／ 名称 、身份证
件号码、沪市证券账户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并设置网络用户名及网络服务密码；提交并
注册成功后，投资者填注的手机号将收到一个８位数字校验号码；

第二步：在证券交易时间通过证券公司自助交易平台（如交易软件、电话委托交易系
统等）以买入证券的方式，输入证券代码（３６９９９１，简称“中登认证”）、购买价格（密码激活为
１．００元）、委托数量（短信收到的８位校验号码），提交报盘指令；

第三步：网络服务密码当日激活后，投资者可使用注册时填注或设置的证券账户号 ／
网络用户名及密码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 并可将与该深市账户同属于同一 “一码

通”账户下的沪市账户等其他证券账户进行网上关联，开通该“一码通”账户下全部证券账
户的网络服务功能。

３、投资者除可通过上述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外，也可选择至其托管券商营业部提
交相关身份证明文件，申请通过统一账户平台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或选择先在中
国结算网站注册后再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至网上选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等机构办理身
份认证开通网络服务功能。 仅持有沪市账户的投资者仅可通过上述后两种方式开通网络
服务功能。 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结算网站（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点击“投资者服务专区－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业务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查询，或拨打热线电话４００８０５８０５８了解更多
内容。

４、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或其他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６０３８０８ 歌力思 ２０２０ ／ ５ ／ １５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减少会前登记时间，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需提前登记确认。
１． 登记时间：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２． 登记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四路２９号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Ａ座１９楼

证券法务部
３． 登记方式：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

场办理或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
ｉ． 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ｉｉ． 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

书原件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
ｉｉｉ．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ｉｖ． 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
注：所有原件均需一份复印件，如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

及联系方式，并与公司电话确认后方视为登记成功。
六、 其他事项

１、本次现场会议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不发礼品。
３、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四路２９号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Ａ座１９楼

证券法务部

４、邮政编码：５１８０４８
５、会议联系人：卢盈霏 温馨
６、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４３８８６０
７、邮箱：ｚｑｆｗ＠ｅｌｌａｓｓａｙ．ｃｏｍ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召开的贵公司２０１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９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９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９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关于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５ 关于 《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２０１９年度薪酬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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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等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１、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财会［２０１９］８号），对《企业会
计准则第７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准则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起执行，对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根
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情况，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关变更。

２、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财会［２０１９］９号），对《企业

会计准则第１２号—债务重组》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准则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起执行。 对２０１９
年１月１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进行调整。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情
况，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关变更。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前后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务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和《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债务重组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
《期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时间执行上述新会计政策，其中，新修订的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准则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债务重组准则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起施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一）公司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１、明确准则的适用范围，将应遵循其他准则的交易排除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之
外；

２、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
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
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３、会计报表附注披露内容增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其原因。
（二）公司债务重组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１、明确债务重组定义，强调债务清偿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时
债权人作出让步， 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２、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
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３、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４、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未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业务，执行修订后的准则无重大影
响。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和有关通知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事项。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和要求对部分会计政策予以变更，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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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管理受托方：银行等金融机构。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０万元（含５０，０００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

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含２０，０００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在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
滚动使用。

现金管理期限：自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２０２０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

履行的审议程序：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歌力思”）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和
募集资金，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０
万元（含５０，０００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 （含２０，０００万
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期限为自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２０２０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
董事长决定具体实施事宜。

一、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提升公司及股东投资回报 ，在不影

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合
理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方案如下：

（一）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０万元（含５０，０００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并适时购买符合公司安全性要求、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理财产
品、收益类凭证等）。 在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二）投资期限
自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２０２０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单个现金

管理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１２个月。
（三）现金管理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现金管理产品的发行主体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资的品种为符合公司安

全性要求、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
（四）实施方式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包括

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产品发行主体、明确投资理财金额和期间、选择投资产品品种、签署
合同或协议等。

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的

情况下，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５〕５４１号文核准，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４月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４０，０００，０００股，面值为每股人民币１元，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１９．１６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７６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
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７２８，１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２０１５〕
４８２６０００１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５２８，５７５，２２５．４７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人民币２４，５６０，０８２．６６元；２０１９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币９，９３９，８５２．４５元，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２０１９年度收
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人民币４，１６４，２８８．２２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
金人民币５３８，５１５，０７７．９２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人民币
２８，７２４，３７０．８８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户余额为人民币１３，３０９，２９２．９６元（包括累
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公司拥有的３个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余额

兴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 ３３７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２５１００ －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车公庙支行 ７５５９０１８５１６１０８０８ －
民生银行深圳深南支行 ６１２０６９６９８ １３，３０９，２９２．９６

合计 － １３，３０９，２９２．９６

（三）闲置募集资金拟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方案
１、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含２０，０００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 在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２、投资期限
自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２０２０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单个现金

管理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１２个月。
３、现金管理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现金管理产品的发行主体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资的品种为符合公司安

全性要求、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
４、实施方式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包括

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产品发行主体、明确投资理财金额和期间、选择投资产品品种、签署
合同或协议等。

三、相关风险及风险控制分析

尽管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控制在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范围内，但金融市场可能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波动性，不排除本次
现金管理受到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从而影响预期收益。
针对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如下控制措施：

（一）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和投资产品，主要选择信用评级较
高、履约能力较强的发行主体及优质的发行产品。

（二）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前，公司对投资风险进行事前评估。
投资产品之后，公司将跟踪和分析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等。 如发现或判断有可能影
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严格控制
投资风险。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２０１９年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３，４４７，８９２，５４２．４５
负债总额 １，４８６，２９９，６６１．７５
净资产 １，９６１，５９２，８８０．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０，０３２，８３６．３６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货币资金为５４０，３６５，７５４．２９元，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

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的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不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公司适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资金收益，增厚公司业绩。 公司现金管理的产品符合安
全性、流动性要求，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日常经营产生不良影响。

五、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人民币５０，
０００万元（含５０，０００万元）和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含２０，０００万元）进
行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２０２０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具体实施事宜。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１、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履行现阶段所需的相应的审

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认为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次使用暂
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
受影响的前提下进行的。 公司严格控制风险，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均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等条件，并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相应的审批程序。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
关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
为，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０万元
（含５０，０００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含２０，０００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０万元（含５０，
０００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含２０，０００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四）保荐机构专项意见
经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认为：
１、歌力思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下，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增加歌力思收益并降低财务费用，符合歌力思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歌力思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形。

３、歌力思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经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全体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２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事项还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保荐机构对于歌力思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中的“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五、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之
“（三）委托他人进行现金资产管理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８０８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２７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境内人民

币普通股（Ａ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７］５００号）的规定，公司编制了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关于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５〕５４１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股票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１９．１６元，共计募集资金７６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扣除承销和
保荐费用２７，６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另有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尚未扣除）后的募集资金为７３８，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
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８，７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和承销保荐费用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后， 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７２８，１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２０１５］４８２６０００１号）。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本公司有３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兴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 ３３７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２５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７年已注销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车公庙支行 ７５５９０１８５１６１０８０８ ０ ２０１７年已注销

民生银行深圳深南支行 ６１２０６９６９８ １３，３０９，２９２．９６

合 计 １３，３０９，２９２．９６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１《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变更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６日召开公司２０１７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 考虑到市场环境变化和公司经营战略调整，公司将原计划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营运管理中心扩建项目 ” 募集资金部分变更为 ＩＲＯ品牌营销渠道建设项目 、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ＴＡＭ品牌营销渠道建设项目。 涉及变更投向的项目投资金额为２０，７５７．３１万
元，占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２８．５１％。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８－０１８）。

（二）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投资项目
项目

总投资
承诺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实际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差异金额 差异原因

营运管理中心
扩建 １５，８０４．７９ １５，８０４．７９ １５，７８１．６７ －２３．１２ 投入尾差

ＩＲＯ品牌营销
渠道建设 １０，２１９．２７ ８，５１２．７１ ８７４．９３ －７，６３７．７８

２０２１年４月到
期 ，尚未使用
完毕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ＴＡＭ品牌营销
渠道建设

１２，２４４．６０ １２，２４４．６０ ７５６．４８ －１１，４８８．１２
２０２１年４月到
期 ，尚未使用
完毕

设计研发中心
建设 ９，８７１．０３ ９，８７１．０３ ９，８８５．８０ １４．７７ 投入尾差

补充其他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

２６，３８６．５３ ２６，３８６．５３ ２６，５５２．６３ １６６．１０ 投入尾差

合 计 ７４，５２６．２２ ７２，８１９．６６ ５３，８５１．５１ －１８，９６８．１５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先期投入项目转让及置换情况
（一）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的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１７，２９９．７０万元，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金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１ 营运管理中心扩建 １５，８０４．７９ ８，４７３．０２

２ ＩＲＯ品牌营销渠道建设 ８，５１２．７１

３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ＴＡＭ品牌营销渠道建设 １２，２４４．６０

４ 设计研发中心建设 ９，８７１．０３ ８，８２６．６８

５ 补充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２６，３８６．５３

合 计 ７２，８１９．６６ １７，２９９．７０

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４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募集资金１７，２９９．７０万元置换截止２０１５年４月３０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７，２９９．７０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鉴证报告》（瑞华核字［２０１５］４８２６００２５号）。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３年实现效益的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２《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

效益情况对照表》。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
方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１． 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因不直接与效益相关，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项目主要通过设

计出一定数量的款式，推出适合市场的产品，获得市场认可从而给公司带来经济效益，项
目可以增强公司产品的竞争力，进而提升公司长期盈利能力。

２． 补充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补充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因不直接与效益相关，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该项目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增强公司的营运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实
现公司稳步健康发展，对公司经营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２０％（含２０％）以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２０％（含２０％） 以上的情

况。
六、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的情况。
七、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一）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１． 公司于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１２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

新时代证券对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实
际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２０，０００万元。 截至２０１７年７月６日，公司已全部
按期归还上述资金

２．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本次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５００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１２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中
信证券对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１． 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４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召开公司２０１５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关于
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的情况下，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万元（含５０，０００万元）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已全部按期归还上述资金。

２．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８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３日召开公司２０１６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的情况下，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２５，０００万元（含
２５，０００万元）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已全部按期归还上述资金。

３．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的情况下，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对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２３，０００万元（含２３，０００万元）进行现金管理。公司已全部按期归还上
述资金。

４．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１召开公司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使用闲置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使用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０万元（含４０，０００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２２，５００
万元（含２２，５００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自公司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已全部按期归还上述资金。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 中的
“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五、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之“（三）委托他人进行现金资产管
理的情况”。

八、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累计已使用前次募集资金５３８，５１５，０７７．９２元，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存放专户余额为１３，３０９，２９２．９６元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１．８３％。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建设
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九、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１．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附件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０１９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７２，８１
０．００

已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５３，８５１．５１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７５
７．３１

各年度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２０１５年：４５，１５３．９３
２０１６年：２，２１５．２３
２０１７年：４，１０２．７０
２０１８年：１，３８５．６６
２０１９年：９９３．９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２８．５１％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
投资额 实际投

资金额
与募集
后承诺
投资金
额的差

额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或
截止日
项目完
工程
度 ）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
前承
诺投
资金
额

募集
后承
诺投
资金
额

实际
投资
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
后承
诺投
资金
额

实际
投资
金额

１
营运管理
中心扩建

营运管理
中心扩建

３６，５６
２．１０

１５，８０
４．７９

１５，７８
１．６７

３６，５６２．
１０

１５，８０
４．７９

１５，７８
１．６７ －２３．１２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２
ＩＲＯ品牌营
销渠道建
设

ＩＲＯ品牌营
销渠道建
设

８，５１２．
７１ ８７４．９３ ８，５１２．

７１ ８７４．９３ －
７，６３７．７８

２０２１年４
月

３

ＶＩＶＩＥＮ鄄
ＮＥＴＡＭ品
牌营销渠
道建设

ＶＩＶＩＥＮ鄄
ＮＥＴＡＭ品
牌营销渠
道建设

１２，２４
４．６０ ７５６．４８ １２，２４

４．６０ ７５６．４８
－

１１，４８８．１
２

２０２１年４
月

４
设计研发
中心建设

设计研发
中心建设

９，８７１．
０３

９，８７１．
０３

９，８８５．
８０

９，８７１．０
３

９，８７１．
０３

９，８８５．
８０ １４．７７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５

补充其他
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

补充其他
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

２６，３８
６．５３

２６，３８
６．５３

２６，５５
２．６３

２６，３８６．
５３

２６，３８
６．５３

２６，５５
２．６３ １６６．１０ ———

合计 ７２，８１
９．６６

７２，８１
９．６６

５３，８５
１．５１

７２，８１９．
６６

７２，８１
９．６６

５３，８５
１．５１

－
１８，９６８．１

附件２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编制单位：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１
营 运 管 理 中 心
扩建 不适用

实施完毕
并正常运
营后每年
实现净利
润７，６２０．７６

万元

７，９９８．８７ ９，８４９．８６ １０，
１６３．９９ ３８，７９０．０３

是
２ ＩＲＯ品 牌 营 销

渠道建设 不适用 ３２．００ ６４８．０５ ６８０．０５

３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ＴＡＭ品牌 营销
渠道建设

不适用 －１３２．６５ －５８２．４４ －７１５．０９

４
设 计 研 发 中 心
建设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５
补 充 其 他 与 主
营 业 务 相 关 的
营运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 计 ７，６２０．７６ ７，９９８．８７ ９，７４９．２１ １０，
２２９．６０ ３８，７５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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